
基层司法业务（调解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要求，由区财政年度预算安排，用于解决人民调解员误工费及报酬低问题，全面调动乡（镇）、村（居）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矛盾纠纷受理率和调处成功率。
总体目标是充分调动我区乡（镇）、村（居）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矛盾纠纷受理率和调处成功率，把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实现“小纠纷不出村（居），大纠纷不出乡（镇）”的目标，进一步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2、 [bookmark: _GoBack]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人民调解经费达到了预期效果。主要成就如下：筑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实矛盾纠纷调处，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萌芽状态。全力做好安保信访维稳工作，部署开展“迎建党百年 护和谐稳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扎实开展“人民调解进网格”，结合“警民同心、网格走亲”， 排查矛盾纠纷 240 次，已调处矛盾纠纷1061起，调解成功1047起，成功率  98.6 %。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未偏离绩效目标。
下一步改进措施：
1、建议大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推进符合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政策的调解案件数量的提高，努力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2、需要加强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首先要制定相关日常监控具体流程，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并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3、及时与业务股室沟通协调，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实现最大效益。
4、规范财务核算，对专项资金进行单独核算。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思想认识，增加识别不合规票据的能力，按照《会计法》的要求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合规、不合法的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从而杜绝不符合财务制度的支出票据出现。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在单位财政资金使用中，树立“花钱必问效、低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对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将应用于预算安排，对没有效益或效益低下的项目不列入年度预算。
信息公开情况。按财政部门布置的绩效管理工作安排公开绩效目标表、自评表、自评报告。根据预算法的要求，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决算信息在规定时间向社会公开，并按要求对部门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和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了说明。


